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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AMSONITE INTERNATIONAL S.A. 

新秀麗國際有限公司* 
13–15 Avenue de la Liberté, L-1931 Luxembourg 

R.C.S. LUXEMBOURG: B 159469 

(於盧森堡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)  

(股份代號：  1910) 

 

不尋常股價及成交量變動 

及 

澄清公告 
 
本聲明乃因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(「聯交所」)的要求所發出。 

 

SAMSONITE INTERNATIONAL S.A. 新秀麗國際有限公司* (「本公司」) 之董事會 (「董事

會」) 已知悉於2012年6月15日本公司股價下跌及成交量上升。董事會亦知悉香港上海匯豐

銀行有限公司於2012年6月14日就Samsonite發表的分析報告(「分析報告」)及香港消費者

委員會於2012年6月15日所刊登的新聞稿及報告 (「報告」) 。董事會希望藉此聲明，除分

析報告及報告外，董事會並不知悉任何導致本公司股價波動的原因。 

 

董事會希望藉此重申，本公司一貫注重產品品質及安全。香港消費者委員會所刊登的報

告涉及本公司三款型號的行李箱(特別是 American Tourister 品牌 Tokyo Chic 型號)側手挽

中多環芳香烴(PAH)含量指控。報告刊登前，本公司已知悉報告引用的測試結果。本公司

隨機抽取有關產品的手挽樣本送交德國及香港的獨立化驗室測試其PAH含量。根據本公司

獨立測試結果，手挽PAH含量明顯低於香港消費者委員會的測試結果。 

 

根據獨立測試結果以及專家的意見，本公司有信心其行李產品不會構成任何產品安全或

健康問題，消費者可以放心使用。然而，本公司已從所有香港銷售點撤回 Tokyo Chic 行

李箱及將在香港市場為有掛慮的消費者安排更換新一代的側手挽，以釋除消費者就報告

的指控而可能產生的疑慮。 

 

董事會亦注意到沒有法律規定行李箱PAH含量，本公司將會繼續監察適用的法律要求，努

力爭取其產品不但符合法律標準，而且符合最高產品品質及安全標準。 
 

董事會預期報告的指控或本公司就 Tokyo Chic 行李箱在香港市場安排的行動不會對本公

司的業績有任何重大影響。 

 

 

 



 

 

董事會亦確認，目前並無實際或意圖收購或變賣為根據聯交所《證券上市規則》(「《上

市規則》」) 第13.23條而須予公開；董事會亦不知悉有任何足以或可能影響價格的事宜為

根據《上市規則》第13.09條所規定的一般責任而須予公開。 

 

上述聲明乃承本公司董事會之命而作出；董事會各董事願就本聲明的準確性承擔個別及

共同的責任。 
 

承董事會命 

             新秀麗國際有限公司* 

Timothy Charles Parker 

主席 

 

香港，二零一二年六月十八日  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為：  

 

執行董事： 
Timothy Parker 

Kyle Gendreau 

Ramesh Tainwala 

 

非執行董事： 
Nicholas Clarry 

Keith Hamill 

Hardy McLain 

 

獨立非執行董事： 
Paul Etchells  

Miguel Ko 

Ying Yeh 

 
* For identification purposes only 
 
 


